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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严严厉厉打打击击““盗盗热热””行行为为
稽稽查查封封条条监监控控阀阀门门

章丘供热公司采取警企联合行动，，坚决整治不良风气

本报12月7日讯(记者
石剑芳 通讯员 景义

轼) 自2017年11月15日
供暖以来，章丘供热公司
围绕“提升供热服务质量，
提升社会满意度”的工作
目标，提前做好各项供热
准备工作，正式供暖20天
来，供热效果明显提升，保
障了居民用暖秩序。但有
极少数市民抱有侥幸心
理，存在已用暖但尚未缴
费、私自在供热设施上安
装管道泵或从供热系统持
续排放热水等违规用热行
为，严重损害了广大热用
户与供热单位的合法权
益。针对此问题，章丘供热
公司开展全面供暖稽查，
维护广大用热户权益，确
保供暖正常运行。

供暖稽查在行动，
一旦查实盗暖行为将
严处

为切实维护政府形
象，保护供热企业和缴费
市民的合法权益，近日，章
丘供热公司积极采取措
施，对今年既不缴费又不
报停的用户逐家逐户一律
关闭锁控阀，并加贴供热
稽查专用封条；对擅自开
启供热阀门进行盗用暖
的，依法拆除供热设施，对
严重违法的，保留追缴用
热欠费和追究其违规违法
行为的权利。

据工作人员介绍，对
于盗用热违法行为，联合
执法组现场取证后，供热
企业截断入户用热管道。
公安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和刑法按盗窃行为进行
立案侦查，经物价局对涉
案价值做出认定，涉案价
值在2000元以下的，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
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的，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
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
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
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涉案价值在2000元以上
的，依据刑法和《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可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户私安暖气管道
泵，影响全小区热流量
平衡

11月29日，供热公司
接到群众举报，明珠小区
北区一用户疑似在家中私
自安装了管道泵。公司立
即安排客服稽查人员和供
热二公司工作人员前往查
看，确认该用户家中存在
私接管道泵的现象，严重
影响了小区内供热二网的
流量平衡，直接影响到其
他居民取暖，在对该用户
讲解相关供热常识及窃热
违法后，现场责令其拆除
了管道泵。

“冬天气温比较低,谁
的家里都有老人孩子,一直
以来我们单元都是暖气片
供热。现在有的居民家中
已经改为地暖了,再加上管
道泵,导致其他居民家中隔
三岔五停暖,如果相关单位
不进行整治,我们单元的其
他居民怎么过冬啊?”宫女
士气愤地告诉记者。

对此，供热公司工作
人员明确表示，《山东省供
热条例》第三十二条中有
明确规定，用户应当妥善
使用和维护自有供热设
施，不得有下列妨碍供热
设施正常运行的行为：擅
自在室内供热设施上安装
放水阀、排气阀或者换热
装置；擅自改动供热管道、
安装管道泵、增设散热器
或者改变用热性质和方式
等行为。“这位居民在家中
私自安装管道泵属于违规
行为。每个小区、每家每户
的用热量和相关参数我们
都根据楼层高度、建筑面
积精确设计过。居民一旦
私自加装管道泵，其单元
楼的流量平衡就容易被打
破，不但会导致小区内供
暖二网的流量不平衡，热
水不均，而且部分用户家
中会出现温度过低等现
象。”供热公司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记者从章丘供热公司

获悉，除了私自安装了管
道泵的问题，目前还存在
擅自接通、开通供热设施
盗用热的；擅自在供热设
施上加装放水装置，获取
供热热能、热水的；擅自在
供热设施上加装循环水泵
的；擅自在家中供热设施
上加装换热器，将供热热
能用于其他用途的；以及
采用其他方式盗取城市供
热热能、热水的行为。

供热稽查将依据
《山东省供热条例》严
格执行

对于安装管道泵或持
续恶意放水的妨碍供热设
施正常运行的违法行为，
联合执法组现场取证后，
供热企业拆除管道泵和放
水设施。依据《山东省供热
条例》第三十二条、第四十
一条和第五十二条规定,
由公用事业局对单位用户
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用户处二百
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对供热系统正常运行造成

重大危害、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处罚法行为的,由公
安局依法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私自在家中用热
设施上安装暖气换热器的
违法行为,联合执法组现
场取证后,供热企业坚决
予以拆除。依据《山东省供
热条例》第三十二条和第
五十二条规定,由公用事业
局对单位用户处一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用户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并造
成城市供水水质污染事
故、危害公共安全的,由公
安局依据刑法第一百一十
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按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
究刑事责任。

记者还了解到，为鼓
励单位和个人对盗用热等
违法用热行为进行举报、
投诉，相关部门还设立了
举报电话。举报内容一经
查实，将视情节和危害程
度，给予第一举报人相应
奖励，并对举报人信息依
法予以保护。举报电话：
88812319。

1、已用热但尚未缴纳采暖费行为，也就
是通常所说的盗用热行为。

这种行为一是严重侵害缴费用户合法权
益。比如，一幢楼30户居民，20户缴费供暖，其
余未缴费的10户中，有5户违法盗用热，就会
由于热量流失影响整幢楼供暖效果，对合法
用户利益造成伤害。这种盗用热行为实际上
就是用合法用户缴的钱免费取暖，对合法缴
费用户是严重不公平。二是严重侵害供热单
位合法权益。一家按100平方米计算，乘上取
暖费20 . 5元/平方米，供热单位就是损失2000
多元。如果不坚决遏制住这种不法行为，供热
单位还要为这些用户供暖，一反一复，实际损
失是双倍的。

这种行为实质上就是一种盗窃公私财物
的行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
的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
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
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
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
千元以下罚款。”如果盗用热情节严重，数额
较大，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很
多居民认为不缴费用暖没什么大不了的，其
实这涉及盗窃财物价值，已超2000元标准。

2、从供热系统中恶意持续排放热水的行
为。

供暖前，我们都会进行冷态调试和热态
调试，这个过程中，用户可从暖气片放水排
气，让水循环。但供暖正式开始后，供热系统
已形成稳定循环系统，原则上不允许放水，更
要杜绝恶意持续排放热水。但近年来部分居
民从暖气片安装放水设施，恶意持续排放热
水。这样做，一方面是暖气片里的水含有防
腐、除垢剂，用这种软化水，会有害于身体健
康；另一方面，供热系统是密闭恒定循环系
统，放水就对系统泄压，导致系统亏水或形成
气塞，保证不了运行压力。一旦放水，换热站
必须不停注入冷水，以维持管网工作压力，对
补充的冷水需要再加热，消耗大量热能，造成
供水温度降低。如此恶性循环，严重影响整栋
楼、小区，乃至城区用热效果。

据统计，目前供热公司各换热站一天的
补水量就达到1万方，其中因小区内部老旧
管网漏水5000方，用户从暖气片中放水5000
方。换热站把这1万方冷水加热到正常的供
热温度，一天消耗的热吉焦费用是3万元，水
费是2万元，一个供热季算下来在600余万元。
对于这种行为，《山东省供热条例》第三十二
条明确规定：“用户应当妥善使用和维护自有
供热设施，不得擅自排放供热系统的热水。”
所以这也是一种违法用热行为。

3、私自在供热设施上安装管道泵的行
为。

《山东省供热条例》第三十二条明确规
定：用户应当妥善使用和维护自有供热设施，
不得擅自改动供热管道、安装管道泵、增设散
热器或者改变用热性质和方式。主要危害是
破坏整个系统的水力平衡，致使周边用户的
供热效果受到影响，严重侵害他人合法用热
权益。同时，安装管道泵产生较大噪音，晚上
不间断使用，会影响其他居民的正常休息。这
种行为严重妨碍供热设施正常运行，相关部
门可根据《山东省供热条例》依法追究责任。

4、私自在家中用热设施上安装暖气换热
器的行为。

暖气换热器外观和普通暖气片相似，上
方左右两端各有两个接口，分别连通家中暖
气管道和自来水管道，利用暖气加压换热原
理使用暖气管里的热水供日常使用。这种换
热器的换热量达到80%，比如说暖气水温度
为50摄氏度，出水温度就是大约40摄氏度。首
先这是一种违法用热行为，相关部门可依照

《山东省供热条例》依法追究责任。
更严重的是会因暖气换热器中的管道漏

水而导致高压力的暖气水直接进入自来水管
网，污染饮用水，一旦进入城市供水主管网，
还会影响整个城市集中供水水质安全，危害
公共安全。并且由于这种产品的质量参差不
齐，如果大量、长时间使用，管道锈蚀会越来
越严重，到积重难返的程度再整治，危害公共
安全的程度会更重，必须从现在开始严厉打
击，坚决遏制住这种不良势头的进一步蔓延，
这种违法用热行为应当按照危害公共安全罪
进行论处，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本报记者 石剑芳 通讯员 景义轼

违法违规用热行为

主要表现及危害

供暖稽查在行动。

工作人员粘贴稽查专用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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